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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西安理工大学关于落实科研经费 
管理的补充规定》的通知 

 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西安理工大学关于落实科研经费管理的补充规定》已经

2020年第 4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理工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4月 13日 

     

 

西安理工财务〔2020〕1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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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内容） 

 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4月 1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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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落实科研经费管理的补充规定 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落实科研经费“放管服”改革政策，促进

学校科技成果转化，确保科研工作出成果、出效益，参照《关于

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国科发

政〔2019〕260 号）、《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教育

财政科研专项资金管理的通知》（陕教财办〔2020〕1号）、《关于

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办

发〔2016〕50号）文件规定，在学校现行的《西安理工大学横向

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西安理工财务〔2017〕4 号）、《西

安理工大学纵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西安理工财务〔2017〕

3号）文件基础上，特制定本补充规定。 

第二条  总体原则。按照实事求是、精简高效、厉行节约的

原则，进一步落实科研经费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强化教学科研人员

自我管理、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，释放活力，提高效率，激发教

学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。 

第三条  项目临时聘用人员、研究生等参与科研活动人员因

不具备公务卡申请条件，独自执行项目工作任务产生的差旅费等，

经项目负责人批准后，可不使用公务卡结算。科研人员在不具备

刷卡条件的情况下，如市内交通费、野外科考工作中发生的支出

等，可使用现金等其他方式结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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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经费使用公务卡支付单笔业务 1000 元以下的，报销时

可不提供刷公务卡的消费小票等支付凭证。 

第四条  调整横向科研经费管理费比例。对《西安理工大学

横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西安理工财务〔2017〕4 号）

文件中的管理费比例调整如下： 

 

项目 校管理费 校业绩考核费 校科研基金 院科研基金 小计 

原比例 4% 2% 2% 2% 10% 

调整后比例 3%  1.5% 1.5% 6% 

人文社科类项目管理费在上述标准基础上减半收取。 

在项目研发期内，使用科研经费购置、自制专用设备，形成

学校固定资产的，按相应的提取比例退还该部分经费提取的管理

费。项目结题后或执行期内形成的其他资产不享受上述优惠政策。 

第五条  放宽科研经费审批权限。放宽科研经费报销审批权

限，简化签字手续。横向、纵向科研经费签批权限调整如下： 
 

签批人 纵向科研经费金额 横向科研经费金额 

项目负责人 30万元以下 50万元以下 

科技处 30-200万元 50-500万元 

校长、主管科研副校长和总会计师 2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上 

项目负责人报销本人独自开展业务发生的差旅费、自驾油

费、过路费、电话费等费用时，应由院长、科研副院长或经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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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授权的相关人员审核后办理报销手续。项目负责人与项目组

成员共同发生的相关费用由项目负责人及相应项目组成员签字后

即可办理报销手续。 

第六条  会计业务说明提供原则。科研项目负责人是科研经

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，可依法依规自主安排使用科研经费，对经

费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和相关性承担法律责任。本着

简化、高效原则，除特殊情况外，项目负责人可根据国家相关文

件规定，提供会计业务说明。 

第七条  简化财务处内部审批流程。为充分利用“互联网+”

网上财务服务便利，简化报销人财务单据的审批流程，针对 5万

元以上需财务处负责人审批的业务可直接投递单据，后续集中办

理审批手续。涉及校领导审批的，原审批流程不变。 

第八条  加强对科研活动中租车的管理。科研活动中涉及车

辆租赁的，应选择有资质的公司签订合同，明确安全责任。 

使用科研经费 1000 元以下的租车业务，报销时不需提供租

车合同，由相关人员自行留存相关业务资料。 

第九条  优化小型会议报销手续。对于各类科技项目（课题）

组举办的会期不超过 1天、不安排住宿、人数较少（校外专家不

超过 20人且总人数控制在 50人以内）的评审会、验收会、座谈

会、项目答辩会等，财务报销会议费时无需提供会议审批表。 

因工作需要，邀请国内外专家、学者和有关人员参加会议承

担的城市间交通费、国际差旅费等，可由项目负责人在科研经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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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报销。 

第十条  落实“首问负责制”。对存在报销手续不全、附件

资料准备不完善等问题，会计人员在报销单据首页注明所需补充

资料并加盖个人印章和联系方式，报销人员完善材料后直接提交

至相应的会计人员。 

第十一条  建立健全科研财务助理制度。科研项目负责人可

通过购买专业服务或聘用科研财务助理协议方式，协助办理预算

编制和调剂、经费支出、财务决算等工作，在财务业务方面提供

专业化的指导和服务，所需费用通过科研项目资金等渠道解决。 

第十二条  本规定未尽事项以上级主管部门相关规定为准，

由财务处、科技处、技术研究院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与学校以前有关管理

文件有冲突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 

 

 

 


